《关于落实公安部深化“放管服”措施进一步加强行业场所治安管理的通知》
（一）前置条件 已取得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。 （二）布局设置 1. 旅馆总体布局应符合安全防范要求。 2. 应设置贵重物品寄存处，配备保险箱、储物柜等防盗安全设施。 3. 客房人均使用面积不少于4㎡。 4. 提供住宿服务的洗浴场所，还应划定专门留宿区域，设置各区域的明显标志。 （三）安全防范 1.安装并使用符合公安部标准要求的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。 2. 设置治安保卫组织或配备专（兼）职治安保卫人员。 3.建立内部安全巡查、消防监管、验证登记、嫌疑报查、财物保管、会客登记、教育培训等各项安全管理制度。 4.在旅馆出入口、前台登记处、主要通道和停车场等部位安装并使用视频监控设备，视频资料留存30日以上。 （四）从业人员 1.从业人员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持有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。 2.负责前台旅客登记的从业人员，需经公安机关培训。
